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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3·15”即将来临，我们将
为车主、准车主解决购车、
用车途中的权益问题。

我们将围绕烟台汽车消
费领域中的维权焦点与市场
热点，真实客观地反映汽车
产品与售后服务市场现状以
及存在的问题，督促和帮助
汽车经销商改进产品和售后
服务质量。如果你在买车用
车过程中的合法权益受到侵
犯，可与我们联系。

投诉电话：18660095707
13361397891

交流群：193470735

对于很多准备买新车的消费者来说，商家提供的购车合同正看反看似乎都很完整，但在这些看似严谨的
合同背后，有很多“套”让人防不胜防，也许一字之差会令维权结果天差地别。还有买二手车的消费者反映，买
一辆二手车回来麻烦连连，花的钱快赶上买车钱了。

利益攸关 不能小看一纸合同
去年8月，王先生在4S店购

买了一辆新车。当时，销售人员
表示可赠送贴膜，买车合同上也
写着“赠送贴膜”字样。可王先生
在使用车辆一周后发现，新车上
的膜仅贴了两侧车窗。在与4S店
交涉后，店内销售人员表示，购
车合同虽然的确写了“贴膜”，可
并没有注明是否需要贴前挡玻
璃，并坚持认为，贴膜都是不包
括前挡的。这种行为，属于经销
商偷换概念。

买车合同的重要性不言而
喻，而有些商家有时为了获得更
多利益或规避责任，会在合同上

“做手脚”，消费者在与商家签订
买车合同时必须慎之又慎。

先看合同后签字，这是最基
本的一点，然而，很多人觉得“签
合同肯定会先看合同”，实际在很
多购车行为中，准车主都是在与
经销商口头商讨约定完之后，直
接在合同上签字，而对于细节内

容，想当然地认为已经写进合同
里了。看合同则仅仅是浏览了一
遍合同书，并未仔细查看款项，再
加上合同条款较多，一些内容含
糊其辞地概括，大体的浏览根本
没法察觉。车主签完字，遇到矛盾
后才发现自己吃了哑巴亏。所以，
合同条款一定要细细研究，并把
细节部分严谨地写在合同上。

交车时间必须在合同中有
所约束。有些经销商在签订合同
时往往会空着“交车时间”不写，
但这对消费者来说十分不利。如
果经销商长时间不交车，对于经
销商来说，没有任何惩罚政策。
而对于消费者来说，等车时间长
却无法得到任何赔偿。另外，除
明确交车时间之外，还必须注明
明确的违约责任，对商家实行约
束。例如，如果不能够按时交车
的，商家要以“订金退一赔一”的
方式补偿给消费者。

车辆信息是个比较容易被

“换包”的内容。消费者在签订合
同时，需要仔细核对车辆信息，
包括品牌、汽车标识号码、发动
机号码、汽车代码(车架号)等，还
要核对主要配置、颜色(具体到座
椅)、手动挡还是自动挡以及随车
交付的文件等，以免以后车辆部
件出现问题后难以维权。

一旦涉及经销商代办项目，
消费者在签订合同时需要特别
注意，尤其要写清价格。比如，简
单的一项“上牌费”中还包括油
费、过路费等小项，需要一项项
列出，以免日后无证可依。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赠送内
容的细节。销售员为争取客户，
会额外赠送装潢或其他优惠，这
是常会遇到的情况。但鲜有人知
在签订合同时，这些赠送的内容
也要写进去，且要明确名称、数
量、价格范围等，值得重视的是，
一定要明确写清期限和违约责
任，而不仅仅是口头约定。

合同中涉及到车辆质量问
题时，多只用“新车执行厂家标
准”带过。消费者一旦在日后发
现购买的车辆是库存车或者返
修车，很难实行维权。所以，在签
订合同时，需要注明“该车不得
是返修车、库存车”，并且约定如
果日后发现是返修车、库存车或
者车辆有碰撞痕迹则购车人有
权退车。另外，如果在提车时发
现问题，也要在合同上注明或者
当场拒收，以免日后麻烦连连。

1、问：车未到报废年限，如
果要把这车卖了，车牌是自己保
留还是上交有关部门？

答：如果你对这辆车拥有的
时限超过三年，车主保留号牌，
如果不满三年则销毁牌号。

2、问：去年11月份订的车(已经
备案成功)，到现在还没提到车，电
话打了无数次，4S店一直说没现
车。

答：这要看是否有订车合同和
交车期限？合同注明交车期限内未
交车，属于违约，可以进行维权。

3、问：过户后发现车船税和
交强险都没有缴纳结清，也找不
到原车主了，该怎么办？

答：买二手车最好到正规二
手车市场，并留好购车发票，这
个问题可由开发票的二手车市
场协调解决。

4、问：同一家4S店修车更换
汽车零部件时，修理人员以次充
好更换完不久又发生问题，到店
后4S店不承认该怎么办？

答：极个别的4S可能会有这
种情况，重要的是要保留证据，
尤其是维修清单，发现问题及时
向工商部门举报。

5、问：买车时，商家口头说
赠送4次免费保养，后来却只有
首次保养免费，并且只免去了机
油和更换机滤的费用，其他的各
项检查和零配件的更换都要我
自己掏钱。请问有法规保障我们
的权益吗，该如何处理？

答：购车时一定要签订书面的
购车合同，把商家承诺写进去。

维权不难 二手车更要全面检验
市民林先生近日购买了一

辆二手桑塔纳轿车，过户时却被
告知，该车有多次超速、闯红灯
的记录，必须缴清4000多元罚款
才能办理相关手续。由于当初购
车时，合同中没有涉及车辆是否
有交通违法记录，加之卖主已不
知去向，林先生只得自认倒霉。

二手车市场本身就比较复杂，
保险系数较低，但这并不代表买二
手车的车主消费权益没有保障，如
果出现侵权问题一样可以积极维
权。为了避免买车后的麻烦，买车
前最好是尽你所能地检查所有项
目。在此，记者总结出了二手车交
易中常见的几个问题。

车辆手续不全。二手车完整

的手续应包括：车辆登记证(或购
车原始发票)、行驶证、车辆购置
税完税证明、养路费手续及交强
险等。如果车辆登记证、行驶证
缺失且未及时补办，那么该车可
能是“黑车”。如果交强险、车辆
养路费存在费用拖欠问题，买主
就会增加一大笔支出。二手车交
易时，如果卖方以任何借口未能
出具全部的手续，这个时候消费
者就该应提高警惕了。

许多消费者在挑选二手车
时，通常会凭里程表判断车况。
卖主往往就利用购买者的这种
心理，在里程表上动手脚。二手
车的里程表只能作为一个参考，
根据前车主的购车时间，或出厂

时间判断里程表的数据是否为
正常使用，如果里程数明显低于
正常使用的。

许多消费者买车时往往过
于关注汽车的“心脏”，而忽视了
车身的健康。卖主正是抓住了消
费者的这种心理，通过更换发动
机零部件，使车辆“心脏”显得年
轻，以抬高价格。假如旧车重新
喷漆，且前脸、尾部和A、B、C柱
周围有修补的痕迹，该车极有可
能发生过交通事故，很可能有

“外伤”。
在二手车市场，富康、捷

达、桑塔纳最受消费者青睐，但
需谨防“营转非”车辆混入。所
谓“营转非”车辆，是指曾用于

出租营运的汽车，经不法渠道
流入二手车市场，冒充非营运
车辆。这类汽车通常成色较新，
使用年限较短，价格极具诱惑
力。

市场上有许多待售二手车
有交通违法记录未处理，一旦购
买此类车，消费者就要为前任车
主的交通违法行为“负责”。以上
事例中的林先生就是遇到这种
情况，有人认为如果二手车很便
宜，多花这4000元也可以接受，但
是如果遇上违法记录金额较高
的情况，可就亏大了。因此，买二
手车除了注意合同和手续齐全
之外，最好请懂行的朋友帮忙把
关。

每年出险1至2次 次年可省保费

新新新车车车二二二手手手车车车
维权重点有区别

格我要提问

李先生和胡小姐开车都属
于“菜鸟级”，自己的新车经常被
刮蹭。李先生认为自己为车辆买
了保险，于是，不管大小事故都
会找保险公司理赔。仅一年时间
出险记录就达到了8次，李先生
当时感觉自己买车险没白掏钱。

胡小姐的做法和李先生恰
恰相反，胡小姐的朋友告诉她，
如果连续几年不出险，当再次购
买保险时，保险费会打很低的折
扣。于是，胡小姐的车辆即使有
小的磕碰和刮蹭也不去出险，导
致胡小姐的车总是“遍体鳞伤”。

其实，李先生和胡小姐的做
法都不明智。

例如一辆轿车，投保了10万
元的车险和10万元的商业三者
险，标准保费为2594元。

如果上一年度未发生赔款，
“无赔款优待及上年赔款记录”
系数为0 . 85；同时投保包括商业
三者险在内的两项险种并且平
均年行驶里程小于3万公里，这
两项优惠系数均为0 . 9；另外该车
不属于老旧新特车型，最终浮动
系数为就是三者相乘为0 . 6885
(0 . 85× 0 . 9× 0 . 9 )，应缴纳保费

1786元，节省保费808元。
如果上一年度未发生赔款，

且今后 4年都不出险，到第 5年
时，“无赔款优待及上年赔款记
录”系数为0 . 4，最终浮动系数为
0 . 324(0 . 4×0 . 9×0 . 9)，应缴纳保
费840 . 5元，节省保费1753 . 5元。

如果上一年度发生1-2次赔
款，而且已决赔款金额低于上年
签单保费，则“无赔款优待及上
年赔款记录”系数为0 . 9 ( 1 . 0×
0 . 9)，最终浮动系数为0 . 729(0 . 9×
0 . 9×0 . 9)，应缴纳保费1891元，节
省保费703元。

如果上一年度发生 8次及
以上的赔款，最终浮动系数为
2 . 43(3 . 0×0 . 9×0 . 9)，应缴纳保
费6303 . 4元，保费多支出3709 . 4

元。
“也就是说，李先生再次购

买车险时，需要多支出 3 7 0 9 . 4

元，而胡小姐即使5年不出险，
到第5年时，才能节省1753 . 5元
的保费。”保险专家说，每年报
险1-2次修车最合算，以上述的
小轿车为例，第二年买保险时，
仅比第一年多 1 0 0元左右的保
费。

近日，中美双方发布的
《关于加强中美经济关系的
联合情况说明》中提到：“中
方已决定对外资保险公司开
放交强险，在完成修改相关
法规等程序后，将正式颁布
实施”。和中资险企交强险连
年亏损、兴味索然的经营态
度相比，外资保险对于中国
交强险市场可以说是跃跃欲
试。

因为此前交强险是一直
没有对外资开放，被业界视
为本土产险业固守的最后一
块阵地。有一点是值得我们
注意的就是交强险它是占车
险市场的1/5，有近千亿元的
规模，近年来却一直处于亏
损状态。

目前在中国的外资产险
公司有20家，但是由于交强险
业务一直没有放开，当前只有
三星、国泰、安联、现代等几家
外资险体经营了商业车险业
务，由于我国规定，交强险必
须和商业车险捆绑销售，因此
外资保险只能采取与本地同
行合作，分别承保的方式，因
此他们的业务拓展可谓是举
步维艰。在交强险开放之后，
外资机构拥有了打开中国车
险市场的敲门砖。

交强险将对

外资保险公司开放

格政策解读

车企平均燃耗有了新制度
日前，国家工信部发布《乘用

车企业平均燃耗核算办法》。根据
《办法》征求意见稿规定，为建立
汽车产品节能管理长效机制，不
断完善基于汽车燃料消耗量水平
的奖惩政策体系，实施企业平均
燃料消耗量管理制度。该管理办
法拟于2012年7月1日起实施。

该《办法》适用于在中国关
境内销售的能够燃用汽油或柴

油燃料的乘用车以及纯电动、插
电式混合动力、燃料电池乘用
车，所指企业是指列入工业和信
息化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
告》的乘用车生产企业及已获得
乘用车产品进口许可的进口汽
车经销商。

《办法》规定，核算主体平均
燃料消耗量的计算方式为：核算
主体各车型燃料消耗量与各车

型所对应核算基数的乘积之和，
除以该核算主体所有车型核算
基数之和。

同时，核算主体平均燃料消
耗量目标值的计算方式为：核算
主体各车型燃料消耗量目标值
与各车型所对应核算基数的乘
积之和，除以该核算主体所有车
型核算基数之和。

在核算主体的规定上，《办

法》原则上《车辆生产企业及产
品公告》内每一个独立法人乘
用车生产企业、每一个单独注
册的进口汽车经销商作为一个
企 业 平 均 燃 料 消 耗 量 核 算 主
体。国内汽车生产企业之间或
进口汽车经销商之间，可按照
自愿原则申请成立企业组合，
作为一个核算主体进行企业平
均燃料消耗量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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